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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方案
	序号
	项目
	内容摘要说明

	1
	项目名称
	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采购项目

	2
	项目概况
	深圳市龙华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主要经营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处理及固体废物的治理；绿地养护、污水处理、环境监测及治理等环卫业务。根据环境公司相关业务要求，本项目为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采购项目，采购数量为5辆，总质量为4.5T。

	3
	招标内容
	拟确定一家满足条件的供应商，提供5辆4.5T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招标完成后，与中标单位签订采购合同，20天供货完成，中标人按合同要求履约。

	4
	计价方式
	据实结算，但支付总价不高于合同价。

	5
	招标控制价
	招标控制价为 150万元。总价超出投标控制价将导致投标无效。

	6
	招标方式
	遴选招标。

	7
	资格审查方式
	投标报名    资格预审     资格后审

	8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是产品制造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2. 同一公司子公司只能有一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且总公司不能与下属的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投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分包。
4、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期限内的不得参与投标。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9
	
资格后审方式
	组建评审委员会对投标单位按照《资格审查表》和《符合性审查表》部分进行审查，评审委员会对投标单位打√为通过审查，打×为未通过审查。

	10
	评定标方式
	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

	11
	投标担保
	不提供

	12
	履约担保
	不提供

	13
	合同款支付
	合同签订生效后，按深圳市城管局相关要求进行喷涂，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要求中标单位购买车辆首年全保车险。合同签订并验收合格后付合同价的95%，剩余款项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支付。

	14
	评标细则
	详见下表（评分细则）

















评标细则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供应商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商务标、技术标、价格标综合得分汇总》

	名称
	商务标
	技术标
	价格标

	得分
	24
	46
	30

	投标人综合得分
	商务标得分+技术标得分+价格标得分=100




	一、评标标准：
首先按照评标程序的规定对各投标人的资格性以及符合性做出评审，只有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才能进入综合评分。评标委员会各位评委依据评分标准以及各项权重，就每个合格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其对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统计每个通过审核的投标人的技术、商务、价格得分。
（一）具体的评标标准。
	序号
	评分界定 
	分值
	

	1、技术因素（满分46分）
	

	1-1
	投标人技术规格符合招标文件要求，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的得46分。设备参数及技术规格低于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即为负偏离。
注：根据投标货物的技术参数指标，以工信部公告参数为准，否则评委视为不满足。   
1. 底盘电机额定功率(kW)≥42,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2分）
2. 底盘电机类型:永磁同步电机或优于,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2分）
3. 总质量(kg)≤4500,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4分）
4. 额定载质量(kg)≥1000,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4分）
5. 电池种类:磷酸铁锂或优于,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2分）
6. 轴距(mm)≤2900,以工信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数据为准（2分）
7. 翻桶作业循环时间(s)≤20（2分）
8. 卸料作业循环时间(s)≤60（2分）
9. 垃圾箱容积(m³)≥4.5（2分）
10. 电池总储电量(kwh)≥50（4分）
11. 配套使用垃圾桶(L)：120,240,660（4分）
12. 垃圾箱需采用船型密闭设计（需提供实物图片证明），可有效防止二次污染。（4分）
13. 上料机构需设置于垃圾箱尾部，可同时装载两个120L/240L垃圾桶或单个660L垃圾桶。（4分）
14. 垃圾箱上需设置有压填机构，并配有刮板和滑板，可将松散垃圾进行压缩和遮盖的装置。（需提供实物图片证明）（2分）
15. 在车辆的车辆尾部右侧需设置有操作面板，用于控制垃圾箱的上料、卸料、压填循环等动作。（需提供实物图片证明）（2分）
16. 需具有遥控器，可用于控制上料、卸料及压填循环等动作。（需提供实物图片证明）。（2分）
17. 需配备蜂鸣器报警系统，能在卸料作业时，蜂鸣器发出报警声音。（2分）
	46分
	

	2、商务因素（满分24分）
	

	2-1
	投标产品制造商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1个得1分，总分3分。（以上证书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址：www.cx.cnca.cn）查询截图，并在有效期内，截图须含网址，否则不得分）
	3分
	

	2-2
	投标产品制造商建立的商品售后服务管理体系符合 CTEAS或GB/T27922-2011标准：获得五星级及以下得2分，获得六——十一星级的得4分；获得十二星级的得6分；（提供查询网址，未提供的、提供不全、超过有效期的或不可查询的得 0分）。
	6分
	

	2-3
	投标产品制造商提供数字化售后服务平台，具备“1.故障报修；2.维修进度跟踪；3.服务档案”功能，上述三项功能，每有一项功能得2分，满分6分。须提供上述功能用户端相关功能截图佐证，否则不得分。
	6分
	

	2-4
	投标产品制造商售后服务体系、响应时间、服务人员、配件供应、培训方案等5项方面综合评分。满分5分，每缺一项或每有一项不满足的减1分。
注：不满足是指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或引用科学原理错误或前后内容相互矛盾或存在与本项目无关内容或只有单纯的文字描述或前后内容无法连贯。
	5分
	

	2-5
	根据车辆制造商2021年3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的类似业绩进行评价：每个业绩得1分，满分4分。
注：（1）类似业绩是指： 投标人销售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的项目 。
（2）投标人需提供业绩的以下证明材料，否则不计分：
①采购合同文本；
②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材料。
	4分
	

	3、价格因素（满分30分）
	

	3-1
	有效报价得分 =30×（最低有效报价÷有效投标人报价）
	30分
	

	有效投标人的综合得分＝技术因素＋商务因素＋价格因素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有效投标人投标总报价除以有效投标家数的平均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总报价)×30（小数点后保留2位） 30
注：依据财政部87号令第六十条规定，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